
1. 什么是强积金?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于 2000 年 12 月开始实施强制性公积金（「强积金」）制度。此制度由

强制性公积金计划管理局（「积金局」）负责规管和监察，旨在为本港的在职人士提供退休

保障。 

 

2. 什么人士需要参加强积金计划? 

除获豁免人士外，所有通常在香港居住和工作的年满 18 岁至未满 65 岁的雇员或自雇人士，

均需参与强积金计划，包括： 

 工作满 60 日（包括全职或兼职）的雇员 

 非以雇员身份透过生产货品或买卖货品，或提供服务赚取入息的自雇人士。独资经营者及

合伙公司的合伙人均属自雇人士。 

 年满 18岁至 64岁从事建造业或饮食业并由雇主按日雇用或雇用期少于 60日的临时雇员 

 

 

3. 参加计划及强制性供款 

根据强制性公积金计划条例，您的雇主有责任安排您参加注册强积金计划，您及您的雇主均

需要定期向强积金计划供款，而强积金的供款额是根据您每月的有关入息而定。 

 

4. 什么时候提取权益? 

到了 65 岁退休时，您可因应自己的状况，选择提取您的强积金累算权益，或把资产继续存

于账户内作投资。计划成员亦可于下列情况下提早提取强积金累算权益： 

 年届 60 岁并提早退休；或 

 永久离开香港；或 

 完全丧失行为能力；或 

 罹患末期疾病；或 

 身故；或 

 计划成员只在一个强积金计划内存有强积金，而累算权益总额不超过 5,000 港元，在过去

12 个月没有向计划作出强制性供款，并表明无意成为受雇或自雇人士。 

 

5. 应该何时，及怎样调整强积金投资组合? 

定期检讨强积金投资组合 

强积金投资动辄几十年，期间你可能会转工、置业，以及由未婚至结婚、生儿育女，直到退

休，经历多个不同的人生阶段。你必须定期检讨你的强积金投资，以确保它能配合你的投资

目标、心目中的资产分配，以及你的承受风险能力。假如发现未能配合，你便要调整一下投

资组合。 

 



6. 应该多久检讨一次强积金投资组合? 

如果你踏入不同的人生阶段，例如置业、结婚或生儿育女等，你应该考虑检讨你现时的基金

选择，因为个人情况的转变，可能会影响你的承受风险能力。在一般情况下，理想的做法是

每半年或一年检讨一次。如有需要，你可以考虑调整一下自己的强积金投资组合。举例说，

当你接近退休年龄，或可考虑转为较保守的投资组合。 

 

7. 什么是「预设投资策略」? 

《2016 年强制性公积金计划（修订）条例》（《修订条例》）订明，每个强制性公积金（强

积金）计划下均须提供「预设投资策略」，生效日期为 2017 年 4 月 1 日。「预设投资策

略」是一项预先制订的投资安排，主要为没有兴趣或不打算作出投资选择的计划成员而设

计，而对于认为适合自身情况的成员亦可作为一项投资选择。计划成员如没有作出投资选

择，其未来供款以及转移自另一项强积金计划的累算权益(统称「未来投资」)将会按照「预

设投资策略」来作出投资。所有强积金计划下的「预设投资策略」设计都大致相同。 

 

8. 「预设投资策略」有什么特点？ 

 

 预设投资策略主要特点包括﹕每个强积金计划提供两项符合条例要求之成分基金，供投资

于「预设投资策略」之成员投资。每个计划下的「预设投资策略」都有两个成分基金，即

「核心累积基金」和「65岁后基金」。「核心累积基金」为较高风险的混合资产成分基

金，而「65岁后基金」为较低风险的混合资产成分基金。有关此两项成分基金之投资目标

及策略，可参考强积金计划之销售文件。 

 降低风险机制︰ 

这项机制旨在按照个别成员的年纪而调整成员投资于较高及较低风险资产之比例。「预设

投资策略」将会随着成员年龄增长而自动减少投资于较高风险资产，并相应增加投资于较

低风险资产，藉此管理投资风险。 

 收费管控机制︰ 

向「核心累积基金」、「65岁后基金」或「预设投资策略」成员收取的支付费用的总额

(包括实付开支)不得超逾法例中订明的百份比。 

 

9. 什么是「可扣税自愿性供款 (TVC)」？ 

TVC 是强积金供款的一种形式，可助您在享受税务扣减的同时节省开支。您向 TVC 帐户作出的

供款（每年上限为 60,000 港元）将在您申报应课税收入时，计算为可扣减项目。 

计划成员可享受其灵活性，向其 TVC 帐户随时作出供款及作不同金额供款。他们亦可以因应

个人情况，随时增加或减少供款金额，或是停止供款，或是恢复供款。 

TVC 旨在加强您的退休储备，因此，跟强制性供款相同，TVC 帐户结余须保存至 65岁（除符

合法例订明的特定情况外）才可提取。 

 



10. 雇员自选安排的目的为何？对雇员有什麽好处？ 

目的在於增加雇员在选择强积金受托人及计划方面的自主权，让雇员挑选心仪的受托人及计

划，藉此鼓励雇员更积极地管理自己的强积金投资，从而促进市场竞争。 

 

11. 雇员自选安排实施後，雇员有甚麽选择权？ 

 

 雇员有权将自己在供款帐户内雇员强制性供款所产生的强积金（包括已累积的供款及投资

回报），每年一次，全数一笔过转移至自选的强积金计划（新计划）。(#每年是指每年的

1月 1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 

 此外，如雇员曾将以往受雇或自雇期间的强制性供款所产生的强积金转移至现职的供款帐

户内，也可将该部分的强积金，随时全数一笔过转移至新计划。 

 如果雇员对雇主所沿用的计划（原计划）感到满意，便无须作出转移。 

 但须注意：雇员不可转移雇主的强制性供款所产生的强积金。该等强积金须保留於原计划

内，待雇员离职後才可转移。 

 

 

12. 转移累算权益重要须知 

 

 雇员选择新受托人及计划时，不应只被优惠吸引，而应考虑多项因素，例如基金选择、收

费、服务水平、基金表现及个人因素等。 

 在原受托人沽出基金单位后，直至新受托人再次买入基金单位期间，会出现一段投资空档

期，累算权益将不会被投资于任何基金。在此期间，基金价格可能因市场波动而出现变

化，以致影响累算权益的价值。 

投资涉及风险，过往表现并不能作为未来表现的指引。投资回报可升可跌。于作出任何投资

决定前，请参阅有关主要推销刊物，以了解进一步详情及风险因素。 

 


